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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新金路     股票代码：000510    编号：临 2019—56号 

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及其一致

行动人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延期购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一）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刘江东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79,528,41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05%，本次质押延期购回的股份为

67,32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84.65％，占公司总股本的11.05%，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刘江东先生所持本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79,520,000股，占其

所持公司股份的99.99％，占公司总股本的13.05%。 

（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江东先生的一致行动人四川金海马实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海马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49,078,365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8.06%，其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44,843,05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

份的91.37%，占公司总股本的7.36%。 

（三）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江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金海马公司合计

持有本公司股份128,606,78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11%，合计累计被质押

124,363,050股，占合计所持公司股份的96.70%,占公司总股本的20.41%，敬

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公司于近日获悉，公司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刘江东先生及

其一直行动人金海马公司将其所持本公司部分质押股份办理了股票质押延期

购回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延期购回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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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东 

名 称 

是 否为

第 一大

股 东及

一 致行

动人 

质 押 股 数

（股） 

质 押

开 始

日 

原质押

到期日 

质押延

期购回

日 

质权人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 例

（%） 
用途 

刘江东 是 34,341,422 

2017年

11月23

日 

2019 年

12月 20

日 

2020 年

3 月 20

日 

华创证券

有限责任

公司 

43.18 5.64 

个 人

资 金

需求 

刘江东 是 32,978,578 

2017年

11月24

日 

2019 年

12月 20

日 

2020 年

3 月 20

日 

华创证券

有限责任

公司 

41.47 5.41 

个 人

资 金

需求 

四川金

海马实

业有限

公司 

是 44,843,050 

2019年

7 月 25

日 

2019 年

12月 20

日 

2020 年

3 月 20

日 

华创证券

有限责任

公司 

91.37 7.36 

生 产

经 营

需要 

合计 --- 112,163,050 --- --- ---  87.21 18.41 --- 

注：1.上表中刘江东先生质押股份占其所持股份比例数据为其直接持股占比。 

2.上表中刘江东先生持有的股份质押开始于 2017 年 11 月；2018 年 12 月刘江东先生

办理了股票质押延期购回业务；2019 年 6 月，刘江东先生办理了再次延期购回业务。详见

公司于 2017 年 11月 25 日披露的《关于大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66

号），2018 年 12月 22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大股东股份质押延期购回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18-58 号），2019 年 6 月 25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大股东股份质押再次延期购回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 2019-37号）。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

量（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

押前质

押股份

数量

（股） 

本次质

押后 

质押股

份数 

量（股） 

占其

所 

持股

份 

比例

（%）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已 

质押 

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刘江东 
79,528,

418 
13.05 

79,520,0

00 

79,520,

000 
99.99 13.05 59,637,895 75% 8,418 100% 

四川金

海马实

业有限

公司 

49,078,

365 
8.06 

44,843,0

50 

44,843,

050 
91.37 7.36 0 0 0 0 

合计 
128,606

,783 
21.11 

124,363,

050 

124,363

,050 
96.70 20.41 59,637,895 75% 8,41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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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刘江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金海马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被冻结、拍卖等情

形，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

规则》等规定，上表中刘江东先生限售和冻结数据为董事锁定限售股。 

三、刘江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一）本次股票质押延期购回与上市公司生产经营需求无关，上述质押

股份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

治理、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不产生影响。 

（二）未来半年内，刘江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金海马公司到期的质押

股份累计数量为 112,163,050 股，占其合计所持股份比例 87.21%，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18.41%，对应融资余额 3.55亿元，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

数量为 124,363,050 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96.70%，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0.41%，对应融资余额 3.95亿元。还款资金来源于自筹或其他融资，刘江东

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金海马公司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  

（三）刘江东先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住址为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

道，最近三年分别在本公司担任总裁、董事长职务。 

（四）刘江东先生一致行动人金海马公司，于 2019年 4月成立，注册资

本 5,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成都市成华区，主营酒店管理，广告设计

等业务，截止 2019年 11月 30日，金海马公司资产总额 21,962.39万元，负

债总额 17,268.32万元，公司目前尚未开展实质性经营业务，暂无营业收入；

金海马公司不存在大额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也不存在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

大诉讼或仲裁情况。 

（五）2018 年 4 月，公司、香港嘉泰环球投资有限公司及刘江东先生下

属企业四川东芮实业有限公司，三方签署了《合作协议》共同出资设立金路

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14 日，

披露的《关于重新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并取消原设立控股子公司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 2018-16 号），除上述投资事项外，最近一年及一期，公司与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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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金海马公司未发生其他重大关联交易事项、不存在

其他重大利益往来、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等情形。 

（六）除上述质押外，刘江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金海马公司持有的本

公司股份没有被冻结、拍卖等情形。  

四、其他说明  

目前，刘江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金海马公司所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

风险，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股票质押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

明细表。  

（二）质押延期购回协议书。 

（三）刘江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金海马公司出具的函。 

特此公告  

  

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